
  合同合同

编号： 11N45762985320227801 

   

采购单位（甲方）： 乌鲁木齐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服务单位（乙方）： 新疆时代城乡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规定，并严格遵循  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及（或）团体组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 （第二期）项目-新疆时代城乡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投标
文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 （第二期）项目-新疆时代城乡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服务协议，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定点服务“全疆一张网” （第二期）项目-新疆时代城乡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服务事宜，双方经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以资共同遵
守。

一、服务项目、价格一、服务项目、价格    

金额单位：元

  

序

号
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 采购数量 计数单位 成交单价 小计

1

服务>新疆服务>商务中

介>社会与管理咨询服

务

- - 品牌: 1 项
100000.0

0

100000.0

0

合同总价（元） 100000.00

合同总价（大写） 壹拾万元整

 

二、付款方式二、付款方式

1．咨询费固定总价．咨询费固定总价（包含增值税）金额（小写）：100000元（人民币），(大写)：壹拾万元
整（人民币）。

2. 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具体支付方式和时间如下：

正式报告交付后，一次性支付咨询费用，即人民币壹拾万 元整（￥100000元 ）。

乙方按甲方要求提供相关付款申请及发票后后，甲方向乙方根据支付进度支付费用。

    

三、服务条款三、服务条款

 第一条 乙方进行技术咨询的内容、要求和方式：

1．咨询内容：协同监测细颗粒物组分监测（自动监测）：购置碳组分OCEC分析仪1台、无机元素
分析仪1台、在线离子分析仪1台、PM2.5分析仪（β射线法）1台、PM2.5组分变化规律分析3年；

2.“一市一策”驻点跟踪研究：购置多通道大气颗粒物采样器12台、颗粒物组分源谱、有机碳/元素碳
气溶胶分析仪（实验室）1台、半自动恒湿恒温称量系统（实验室）1台、原子荧光分析仪（实验
室）1台、组分监测耗材（实验室）2年、气溶胶激光雷达走航半年、挥发性有机物监测走航半年。

投资额1450万元。

2.咨询方式：乙方完成可研深度的项目报告文字；达到项目规范要求的可研深度及工程费用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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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乙方应当按照下列进度要求进行本合同项目的技术咨询工作： 1.合同签订后20天内完成可行
性研究

2.建设单位召开审查会议后10天内完成可研鉴修

第三条  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技术咨询工作，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列协作事项：

1．提供技术资料：

（1）规划图。                                                         

（2）现状、地质概述等。                                                                

（3） 与本次编制有关的书面基础资料，并对提供的时间、进度和资料的可靠性、准确性负责，具体
资料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2．提供工作条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甲方提供上述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 另行约定 。

第四条  双方确定因履行本合同应遵守的保密义务如下：

甲方：

1．保密内容（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将乙方的资料及文件擅自修
改、复制或向第三方转让或用于本合同外的任何项目。                                                                  

2．涉密人员范围：项目有关人员。                                  

3．保密期限： 5年                                                  

4．泄密责任：承担违约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乙方：

1．保密内容（包括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因签署和执行本合同而了解或掌握甲方的任何技术或
商业信息，乙方应对所了解或掌握的保密信息承担保密义务。                                                          

2．涉密人员范围：项目有关人员。                                   

3．保密期限： 5年                                                

4．泄密责任：承担违约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五条  本合同的变更由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确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方可以向另
一方提出变更合同权利与义务的请求，另一方应当在   / 日内予以答复；逾期未予答复的，视为同意：
无 。

第六条  双方确定，按以下标准和方式对乙方提交的技术咨询工作成果进行验收：

1．乙方提交技术咨询成果的形式：提交本项目可行性研究文字报告各4份及可编辑的电子
版。                             

2．技术咨询工作成果的验收标准：满足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深度要
求。                                                 

3．技术咨询工作成果的验收方法：企业审查。                                      
4．验收的时间和地点：由甲方确定。                                  

第七条  双方确定，按以下各项承担各自的违约责任：

1．  乙 方违反本合同第  二   条约定，应当 承担如下违约责任：由于乙方原因，延误了咨询文件交
付时间，每延误一天，应减收该项目应收咨询费的万分之二，累计不超过咨询费的百分之十。

2.甲方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设计人提交基础资料及文件，并对其完整性、正确性及时限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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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提交基础资料及文件超过规定期限10天以内，乙方交付咨询成果时间顺延；甲方交付提交基础
资料及文件超过规定期限10天以上时，乙方有权重新确定提交设计文件的时间。

3. 甲方应按本合同规定的金额和日期向乙方支付咨询费，每逾期支付一天，应承担应支付金额千分
之二的逾期违约金。                                                     

第八条第八条  双方确定，甲方按照乙方符合本合同约定标准和方式完成的技术咨询工作成果作出决策并予
以实施所造成的损失，按以下第 2 种方式处理：

1. 乙方不承担责任。

2. 乙方承担部分责任，具体承担方式为： 由乙方原因造成甲方损失，双方协商确定，乙方赔偿金
数额最高不超过本合同约定咨询费总额。

3. 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第九条  双方确定：

1．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利用乙方提交的咨询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  甲方 所
有。

2．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条件所完成的新的技术成果，归  甲
方  所有。

第十条  双方确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甲方指定     为甲方项目联系人，乙方指定  魏克颖   为乙
方项目联系人，项目联系人承担以下责任：负责就有关合同中有关事项进行协调工作。                

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另一方。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
失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一条  双方确定，出现下列情形，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不可能的，可以解除本合
同：发生不可抗力。

第十二条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确定按以下
第  2   种方式处理。

1.提交  /  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三条  双方确定：本合同及相关附件中所涉及的有关名词和技术术语，其定义和解释如下：   /  
。

第十四条  与履行本合同有关的下列技术文件，经双方以  书面 方式确认后，为本合同的组成部
分：双方认可的来往传真、电报招投标文件等，均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第十五条  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定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六条  本合同一式6份，甲、乙双方各执3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七条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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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碱泉街支行 
       

账号： 账号： 107668239767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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